[bookmark: _Toc49090575][bookmark: _Toc26554093]第四章 项目需求
一、 [bookmark: _Toc504995977][bookmark: _Toc504995978]货物名称
	分包号
	物品名称
	型   号
	预算金额
（万元）
	主要配置或技术参数

	1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
	100、250毫升/瓶
	8587
	
农业农村部规定标准

	2
	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
	50、100毫升/瓶
	1400
	

	3
	口蹄疫O型、A型二价灭活疫苗
	50、100毫升/瓶
	400
	

	4
	猪口蹄疫O型合成肽疫苗
	50、100毫升/瓶
	1000
	

	5
	小反刍兽疫活疫苗（或含小反刍）
	50、100头份/瓶
	400
	


1.1 本项目按各包独立确定中标人；各分包之间可以单投，也可兼投。
1.2 除上表要求外，还有购买上述疫苗后的配套服务和疫苗配套稀释液。
1.3 本项目采用电子投标。
1.4 如出现中标供应商不能履约，按合同条款处理；如因弄虚作假等原因被取消资格，不替补。
1.5 本次供货中标供应商数量具体选取原则如下：

	分包号
	合格供应商数量
	供应商供应资格数量

	1
	＞7
	7

	
	3≤N≤7
	N-1

	2
	＞4
	4

	
	3≤N≤4
	N-1

	3
	＞3
	3

	
	3
	2

	4
	N≥3
	N-1

	5
	≥3
	2


    二、数量
本项目只确定供应商和协议产品，具体数量以市、县用户书面发货通知为准,市、县用户根据收货数量据实结算资金。
[bookmark: _Toc504995979]    三、技术条款
    3.1 质量要求
3.1.1 符合农业农村部对动物疫苗的现行相关质量要求。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HA效价不低于1∶512。疫苗必须符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质量标准”；疫苗的制苗毒株为H5N6 H5–Re13株+H5N8 H5–Re14株+H7N9 H7–Re4株，或者农业农村部批准的其他最新流行毒株，且符合农业农村部的相应质量标准。
口蹄疫疫苗：效力检验每头份疫苗各毒株的效力应≥10个PD50。其中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由缅甸98谱系单毒株，或缅甸98谱系毒株+其他流行毒株制成，或农业农村部批准的其他流行毒株，且符合农业农村部的相应质量标准。
    小反刍兽疫疫苗（或含小反刍）：每头份病毒含量≥103TCID50。
3.1.2 产品质量控制。针对自身产品开展调查；为提升产品质量开展产品控制、经费投入、创新研究、技术合作等措施。品控后产品质量提高，免疫副反应降低，抗体合格率提高，更能满足市场需求。投标企业在管理中的软、硬件设施，生产环节管理，原、辅料把控等方面进行综合质量控制。
3.1.3 投标人必须提供2022年以来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CMA检测报告；如2022年以来某个疫苗品种中监所确实没有抽检，则必须提供2022年以来连续五个批次的批签发报告。（有CMA报告不提供，而只提供批签发报告者，视作无检测报告）。
3.1.4 招标之前或之后，如遇农业农村部政策调整，有关疫苗品种、毒株变更，相应产品直接变更。
3.1.5 参加口蹄疫和高致病性禽流感投标的疫苗投标供应商，根据“农办牧〔2018〕74号”文件规定，其所投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疫苗需提供本企业生产工艺、固化控制指标〔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内容：培养方法、抗原含量、佐剂类型等〕承诺。不得擅自改变疫苗生产工艺。
3.1.6 按规定具有完备的检测设备和人员，并能按规定标准和方法实施正常检测，各项制度、记录规范、齐全。
[bookmark: _Toc504995980]四、商务条款
4.1 质保期
投标人承诺投标产品最终交到市、县用户的有效期在7个月（疫苗有效期为12个月的）和11个月（疫苗有效期为18个月的）以上（自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4.2 服务与培训
4.2.1 投标人提供其产品详细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方案和免疫效果跟踪评价方案，内容包括所能提供的产品批量（无论量大小、规格大小均能按用户需求发货）、规格、有效期、存储和使用等环节。重点服务项目明确、服务内容量化，可操作性较强。
4.2.2 投标人提供详细的应急处理方案，内容包括免疫副反应的处理、理赔，用户反映问题的处理，用户走访等。免疫副反应和用户反映问题处理及时、理赔手续简化快速，服务内容量化，可操作性较强。
4.2.3 投标人提供包含冷链运输方式、全程温度管理、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的冷链运输方案。重点服务项目明确、服务内容量化，有利于冷链运输管理，可操作性较强。
4.2.4 投标人提供废弃疫苗瓶回收、处理方案。包括回收的品种、数量等，如何处理回收的废弃疫苗瓶。重点服务项目明确、内容量化，符合环保部门要求，可操作性较强。
4.2.5 投标人提供培训方案。内容包括培训的内容、师资力量、区域、计划等。培训内容符合当前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需求，内容新颖实用，服务内容量化，可操作性较强。
4.2.6 投标人提供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实施方案。内容包括投标人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实施过程中提供的实施方案、案例。能积极配合江苏省各地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
4.3 疫苗储备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为甲方免费承担年度内省级疫苗的储备任务，并按甲方要求随时保证供应。如发生动用储备疫苗情况时，用苗量纳入当年供苗计划，并按合同价进行结算。
高致病性禽流感：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供苗商要求储备量为3500万毫升，要求七个中标供应商各储备500万毫升。
口蹄疫：猪用苗，总储备量为1200万毫升，要求六个中标供应商各储备200万毫升（其中，O型灭活疫苗四个供应商，合成肽疫苗二个供应商）；牛、羊用苗，总储备量为500万毫升，由供应商平均分摊。
小反刍兽疫（或含小反刍）：两个中标供应商各储备150万头份。
根据“农办牧〔2018〕74号”文件规定，口蹄疫和高致病性禽流感产品投标人必须对其自身市场行为自律做出郑重承诺：同一批准文号的入围品种疫苗在江苏省不得出现不同标签和说明书的产品，一经发现，立即终止合同并承担约定的违约金。未对上述内容做出承诺的，将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做无效标处理。
4.4 货物验收
动物疫苗的验收，由送达地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部门）（以下简称收货方），根据动物疫苗有关质量要求等实施验收，并出具验收合格书面证明；交货时收货方对疫苗产品进行抽检，液态疫苗如发现产品有沉淀、混浊、分层、破乳等质变先兆，收货方拒收；上述凭现状的初步验收，不能解除在使用过程中供方对货物的内部缺陷应负的责任。
4.5 合同部分内容
4.5.1 交货期、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
4.5.1.1 交货期：接供货通知后，五日内发货；
4.5.1.2 交货方式：按照疫苗的运输管理具体要求，快速送达交货地点。
4.5.1.3 交货地点：收货方指定地点。
4.5.2 货款支付
付款方式：货物送达后，由收货人逐一清点无误后，按照相关规定定期办理资金支付手续。
4.5.3 投标货币：人民币




[bookmark: _Toc120614281]第五章  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

一、评标方法与定标原则	
评委会将对确定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委员会首先对所有参加投标的供应商进行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通过审查的供应商由评委进行打分。 
二、评标标准
评标委员会将按下列评分具体办法和标准对各分包进行打分，总分值为100分。
1、投标报价（30分）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为满分3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别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小数点保留1位。
    2、技术与质量（33分）
2.1 产品质量控制（12分）
2.1.1 设备与工艺（2分）：投标人提供主要生产设备清单和照片，提供关键技术创新案例和创新产品工艺佐证材料。提供满足生产的设备清单和照片得1分，提供关键技术创新案例和创新产品工艺佐证材料得1分。
2.1.2 原、辅材料（2分）：投标人提供2022年使用原、辅料购买发票和供货合同，得1分；提供原辅料足量用于实际生产的佐证资料，得1分。
2.1.3 自检与后续要求（2分）：投标人提供企业2022年实施批批检测佐证资料，提供对不符合质量要求产品实行一票否决实际案例或者相关评估记录资料，得1分；提供运输、储存、使用等环节风险调查报告和对有关风险采取预防或整改措施的实际案例，得1分。
2.1.4 产品情况调查（1分）：提供2022年度投标人对产品使用情况进行专项调查佐证材料。提供调查报告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2.1.5 产品控制（5分）：提供2022年投标人用于提升产品质量、创新研究、技术合作等品控措施。如开发专项经费、科研合作、专利等。提供佐证材料优于要求得5分，满足要求得3分，不提供不得分。
    2.2 质量检测结果（8分）
2.2.1 投标人提供该品种疫苗2022年以来的CMA检测报告（显示质量合格），或提供该品种疫苗2022年以来连续5批次批签发报告（显示质量合格），得5分。投标人提供2022年以来连续1个批次批签发报告得1分，最高5分，如投标人分值一样，由评委根据批签发报告关键项打分。
2.2.2 投标人提供该品种疫苗2022年以来各省级兽医部门出具的抗体检测合格报告或履约证明，提供5个省及以上，可得1分；10个省及以上，得3分。
2.3 产品使用效果（10分）
2.3.1 投标人提供市、县用户（畜牧兽医部门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2022年该产品使用效果优良的检测报告（内容包括疫苗品种、检测数量、免疫抗体合格率等情况），提供5个及以上，可得2分；提供10个及以上，得4分；提供15个及以上，得6分。
2.3.2 用户评价（4分）：投标人提供县级及以上用户（畜牧兽医部门、大型养殖场）对企业所提供服务合格的证明材料。提供5个及以上，得2分；提供10个及以上，得4分。
3、服务与培训（31分）
3.1 服务方案（6分）。投标人提供其产品售前、售中、售后（包括小批量和小规格疫苗发货、有效期、储存和使用等环节）服务和免疫效果跟踪评价方案。优于服务方案得6分；满足服务方案得3分；不满足服务方案不得分。
3.2 应急处理方案（5分）：投标人提供快速便捷的免疫副反应理赔、用户反映问题处理、用户走访等方面的工作方案。优于服务方案且有实际案例得5分；满足服务方案得3分；不满足服务方案不得分。
3.3 冷链运输方案（5分）：投标人提供包含冷链运输方式、全程温度管理、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内容的冷链运输方案。优于服务方案得5分；满足服务方案得3分；不满足服务方案不得分。
3.4 废弃疫苗瓶回收方案（5分）：投标人提供协助废弃疫苗瓶回收、处理方案。优于服务方案且有实际回收案例得5分；满足服务方案得3分；不满足服务方案不得分。
3.5 培训方案（5分）：投标人提供包括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培训人次、师资力量、培训案例等方面内容的培训方案。优于服务方案且有实际案例得5分；满足服务方案得3分；不满足服务方案不得分。
3.6 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实施方案（5分）：投标人针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实施过程中提供的落实措施，配套方案，成功案例（需同时提供当地县级以上动物防疫机构（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能积极配合江苏省各地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优于实施方案得5分；满足实施方案得3分；不满足实施方案不得分。
4、履约能力（7分）
4.1 投标人提供承诺，能为甲方免费承担本年度省级应急储备任务的，得1分；提供疫苗应急储备工作方案（包括储存和应急发货等内容），得1分。
4.2 投标人提供2022年以来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中标通知书和合同。提供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中标通知书和合同得0.5分，满分5分。
5、投标主要产品的节能环保要求（2分）
5.1投标人投标主要产品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最新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属于清单内的产品（1分）。
    5.2投标人所投主要产品根据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属于最新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内的产品（1分）。




















